
 询价文件

项目名称：2025年上半年伙房苹果
项目编号：JL-JY-2025-0113-002
采购人:江苏省金陵监狱
2025年1月
2025年上半年伙房苹果报价须知

JL-JY-2025-0113-002
1、 采购人：江苏省金陵监狱。

2、 采购货物要求：散装苹果。
外观：色泽新鲜、无疤；
果径：75mm以上，要提供样品(一斤左右)。
供货时间：2025年2-6月共5个月。

供货数量：每月采购1次，每次预计1.8万斤左右。共采购9万斤左右。
配送要求：送货时按照不少于6斤/袋分装，并按照监区将分装好的苹果打包入筐。
每月送货时提供货物检测报告，并当场进行验收，如与提供样品不一致，无条件退货。
结算：当月货款于次月苹果供货完成后凭票结算。
3、 报价：交易响应人应结合市场行情、商业风险及自身履约能力，按询价文件规定的规格报价。一旦成交，此报价即为该项目采购的成交单价（含运输费用、安装费用），中途将不作调整，请交易响应人衡量自身能力及市场风险，谨慎报价。报价为含税开票价，必须用成交人的名称开票和送货。交易响应文件应密封并于2025年1月21日9:30前递交至金陵监狱办公楼426室招标办，逾期视为放弃。

4、 评审办法：本项目采取单项最低价成交，即所报单项物品质量和规格符合采购要求，且单价报价最低的为该品种成交供应商。

5、 投标保证金：本次采购项目不需递交投标保证金，金额为人民币0元整（￥元），交易响应人须在2025年  月  日17:00前从本单位基本户转至江苏省金陵监狱账户。账户名：江苏省金陵监狱，开户行：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其林支行账号：  。询价结果公示结束后，未成交人的保证金在3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至交易响应人账户。如成交，转为履约保证金，在履约完成后退还至交易响应人账户。一旦违约，视情形扣除部分或全部履约保证金。

6、 供货期限：具体送货时间由采购人安排，成交人接到供货通知后，应按时将货备齐并送至采购人指定的地点。成交人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或延期送货，否则采购方因此所造成的损失由成交人承担。

具体采购数量以采购人通知的实际供货数量为准。

7、 质量要求：在保质期内。

8、 送货要求：按采购人规定时间要求送货。

9、 运输、安装要求：由成交人将所购物品送到江苏省金陵监狱（费用由成交方自行承担）。

10、 询价响应文件制作要求：提供正本、副本各一份，胶装成册，内容包含但不限于：（1）营业执照（三合一）复印件；（2）授权委托书（非法人代表经办）（3）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；（4）投标申请人的法定代表人及其授权的委托代理人的身份证复印件；（5）投标申请单位为被授权人缴纳的近三个月的社保证明；（6）投标申请人联系方式（电话、邮箱、微信）；（7）投标响应函及报价清单。（以上资料每一页均需加盖单位红章，否则作无效报价处理）。
11、违约责任：一旦成交，双方不得任意解除合同，否则由违约方承担违约责任；因食品质量问题所产生的后果由成交人负责。

12、争议解决办法：发生争议，双方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，向采购人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。

13、开标时间见采购公告（如有变动，另行通知）。

江苏省金陵监狱
2025年1月14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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